任课教师报表填报要求

1、教师编号为6位数，字体为宋体，字号为12，表格线不用加粗。用调整页边距等方法，表格内容尽量体现在一张纸上，减少纸张浪费。

2、一门课程多个教师授课，应按照课程章节顺序填报任课教师，且不需合并单元格。适当调整表格行宽，要全部体现课程名称、学时、授课班级和教师等信息。

3、同一教研室教师的任课教师报表应统一填报，不宜分开填报。
4、任课教师报表只交纸介版，不要电子版。各学院要仔细检查报表，保证报表的正确性。
